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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6

日

关注法制热点 报道政法动态 服务普通百姓 推进法制建设

9

月
13

日下午，市检察机关集中查案活动汇报会在息县召开。会议回顾总
结了全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第三季度集中查案工作，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

图为汇报会现场。 徐卫华杨勇摄

事 故 处 理 民 警 的 一 天

———来自淮滨县公安交警大队的报道

时间：

2011

年
8

月
24

日，晴。

地点：淮滨县公安交警大队事故中队。

人物：交警大队长阮景成、分管事故处理
副大队长吴限等民警。

背景：淮滨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淮河中
上游，与安徽省及本省驻马店市、本市的潢川
县、固始县、息县毗邻。全县辖

17

个乡镇，

72

万

人口，通车里程
1128

公里，

337

省道、

336

省道、

216

省道从县境通过。

8

时
10

分
当天值班民警张洪礼。 张洪礼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从交通部门直接转入交警队伍的，

今年
50

多岁，入警就在事故处理岗位，是位名
副其实的事故处理老警。说话间，办公室的两
名年轻民警小师和小李过来向他请教一起事
故应如何处理，从他们一句一个“师傅”中，便
知道这就是张洪礼的搭档。

正说着，一位
40

多岁的男子来到办公室
取事故处理手续，他是公交车驾驶员，两天
前驾驶公交车不慎将一骑电动车的青年碰
伤，经师警官、李警官的调解，他一次性赔偿
4800

元。接着又来了一位男姓伤者，由于他
与肇事方谈的赔偿数额相差太大，虽经民警
调解，但仍未达成协议，民警建议他到法院
诉讼。此时

3

位民警刚想休息一会儿，一对夫
妻找到小师和小李，要求处理他们骑电动车
与停放在公路边货车发生的一起事故，并点
名要找李警官。一听此言，小李顿感处理这
起事故有点吃力，于是他叫来了“师傅”张洪
礼，张洪礼当即安排小李通知货车驾驶员到

场进行面对面调解。在民警的主持下，受害
方提出医药费和电动车维修费需七八千元，

可货车驾驶员只想出
4000

元。尽管民警对双
方进行引导，但终因各持己见，调解到上午
12

时也未达成协议。民警只好让双方好好考
虑考虑，下午接着谈。

15

时
刚一上班，办公室里就挤满男男女女，你

要开证明，他要放车辆，民警们忙了很长一阵
子。

17

时许， 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突然指令：省
道
337

线（芦集段）发生交通事故。于是他们急
忙放下手头的工作， 经过近

30

分钟的急速行
驶， 很快赶到了位于芦集乡吉庙村的事故现
场。只见一辆山东大货车，车头斜向西北，停
在路面上，经了解，受伤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
男孩，已被肇事司机送往县人民医院。

18

时许
正准备到食堂就餐的民警接到报警：县

北城一十字路口发生一起事故， 民警仅用
5

分钟就赶到现场，原来是一位骑电动车的怀
孕女青年碰到了一位骑自行车的老者。现场
调查后，民警建议双方先到医院检查，然后
再作处理。待民警回到队里时，单位食堂的
饭菜早已凉了。

21

时
40

分
当忙碌了一天的民警简单洗洗准备休息

时，省道
216

线
(

栏杆段
)

一男子报警称，他骑
电动车时被公路边的混凝土块绊倒摔伤。

5

分
钟后，民警赶到了报警人所说的地点，可路旁
只有一堆石子，找来找去未见到人，他们只好
又向接警员要来报警人的手机号， 后经过确
认，民警才找到出事地点。现场只见一

30

多岁
的男子手捂着头坐在路旁的混凝土块上，头
部和右腿均有伤， 旁边还有一辆倒在地上的
电动车。取证后，民警要将他和车辆带到队里
处理，这时报警人却不同意了，他说他知道这
是谁倒的，他只是让民警来看一下。民警很快
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表示愿意给他看伤，于
是这起事故被民警当场处理。在返回的路上，

两民警精神十足地说：“今天我们够可以的
了，只接了

3

个警，以前最多时我们接过七八
个，你说那是啥概念。”

23

时
回到队里，他们想这下可以睡上一个安

稳觉了。

25

日凌晨
3

时，已经进入梦乡的民警
突然又被报警电话惊醒。 省道

337

线（台头
段）发生交通事故，于是他们又急忙驱车赶
往现场……

编者按：

当代著名记者张建伟谈到采写好新
闻时说：“第一是现场，第二是现场，第三
还是现场。”这对于新闻战线开展“走基
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来说，既是要
求，更是追求。新闻现场是事实、有资源、

来灵感， 从新闻现场采写的稿件具有不
可替代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本刊
从即日开始，将大量刊发来自第一时间、

第一现场的报道， 为读者奉献丰盛的精
神食粮。

图
①

为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淮滨县公安交
警大队事故中队办公楼。

图
②

为该大队民警正在分析前两天事故处理
情况。

①

②

图
③

为受伤小孩已被送往县医院， 民警正在
调查取证。

图
④

为警情就是命令， 民警正准备赶往事故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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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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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晓戴新义）近日，从省司法
厅传来消息， 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办理

8

件实
事考核评比中，信阳市司法局以

67.66

分的成绩
位列第五，受到省司法厅通报表彰，进入了全
省第一方阵先进行列。

今年以来， 市司法局大力开展“让人民满
意”活动，认真做好公开承诺为民办实事工作，

明确责任，细化内容，落实措施，服务民生，得到
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

在具体工作的实施中，市司法局以“创先
争优”和“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从法制宣传、法律服务
上下工夫，重点解决基层群众的热点、难点问
题。在向社会公开承诺的

8

件实事办理工作中，

该局一是大力开展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已办理
法援案件

1217

件，其中农民工维权案件
374

件，

挽回经济损失
600

万元； 二是强化律师对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为未成年人免费代写法律文书
304

份，代理未成年人维权案件
81

件；三是建立
公证办证绿色通道，共为年老、疾病、行动不便
当事人上门办证

439

件，为困难群众、农民工等
减免办证

248

件，减免
4

万余元；四是扩大司法
鉴定惠民范围，为残疾人、农民工、下岗职工办
理司法鉴定减收费用案件

106

件，减收费用
3

万
余元；五是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共排查调
解矛盾纠纷

11234

起，调解成功
10802

起，调解
成功率达

96%

； 六是大力加强农民工法制宣传
教育，共举办宣传活动

10

场次，制作展板
36

块，

设立咨询台
20

个，发放资料
50000

份；七是加大对在押在教人员职业
技能培训力度，开展职业技能教育

180

课时，有
500

名在押在教人员参
加并通过了磁环加工、电脑连接线加工等岗位培训；八是进一步深化
狱所务公开，每月

10

日监狱长、劳教所长面向社会公开接待，受理群
众咨询，接受群众监督，共接待咨询

183

人次，解决相关问题
28

个。

真 情 解 救

———新县警方成功解救一位精神病女子纪实
6

年物是人非，

6

年音讯全无。驻马店市正
阳县与信阳新县，相隔几百里之遥，驻马店正
阳县年近七旬的罗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其
失踪

6

年的小女儿罗某就在新县苏河镇郭大
洼村这个豫南小山村已安身

4

年之久。

从失望到疑惑，再从震惊到狂喜。今年
8

月
3

日至
5

日，短短
3

天时间内，罗老汉一家人
经历了悲喜几重天。在新县警方和苏河镇有
关部门、民警亲属及固始县安定精神病医院
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失踪

6

年、患有精神疾病
的女子罗某终于与家人重逢了。

【走访】民警发现妇女被拐线索
今年

7

月
6

日下午，苏河派出所所长姚杰
在辖区郭大洼村走访中得知，该村村民黄某
兄弟两人从外地买一位妇女当媳妇，现该妇
女长期被关在屋内。

姚杰立即带领民警驱车直奔黄某家，发
现
3

间土坯瓦房子西边房屋的木床上瘫睡着
一个裸体妇女，蓬头垢面，床边放着半钵稀
饭，屋内一片狼藉。

经初查，此妇女刚来时自称叫卫（魏）芳
芳或罗芳芳，是黄某（

38

岁）

4

年前花
12000

元
钱在湖北黄陂买来的。刚来时，她曾逃跑过，

后被黄某追回锁在家里。自从生下小孩后，该
妇女精神更加不正常，至今卧床不起

,

整天不
穿衣服、也不盖被，冬天就躲到大木柜里。目
前黄某到外地务工，孩子（已有

3

岁多，尚不会
说话）由其哥哥黄某某（

54

岁）照顾。

【现场】警方施妙计巧救人
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护理，该被拐妇女

早已变得面无血色， 浑身散发出阵阵恶臭。

如不及时解救，性命堪忧！

因为该妇女语言表达不清，民警无法弄
清她的身份情况，为防止强制解救可能会引
起村民围攻，引起不必要的干扰，姚杰与民
警研究想出以帮助该妇女治病为借口的救
人计策，同时将具体情况向新县公安局和苏
河镇镇党委、镇政府报告。

新县公安局局长杨昭彬要求民警务必
将该妇女解救出来， 并与苏河镇镇党委、镇
政府负责同志协商，由镇民政所拿出

4000

元
钱对其先进行救治。

【真情】所长发动亲属解难题
为了妥善安置好被成功解救的精神病

妇女，姚杰和民警不停奔走于各相关部门为
她求助。可是因其病情异常严重，而且双腿
开始腐烂，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许多医
疗机构都表示“无能为力”。

为难之际，

7

月
8

日上午， 姚杰将情况告
诉了远在固始县的家人。父亲立即与自己熟
识的固始县安定精神病医院领导取得联系。

获悉详情后，该院对该被拐精神病妇女的境
况也深表同情，最终同意将其收治。

此后，每天到医院看望儿子姚杰和正在
治疗的精神病妇女，成为姚杰父母业余的习
惯性工作。虽然有

2

名医护人员专门照顾，伙
食很好， 他们依然每日送去蛋糕等营养品；

尽管送去的新衣服经常被该精神病人撕碎，

但他们总是撕坏了又买，买了又送。

【感化】精神病人开口传喜讯
8

月
3

日上午， 当姚杰的父亲带着蛋糕
等营养品和新衣服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
时， 惊喜地发现该精神病女子脸上渐渐有
了血色，老远就向地打招呼，并流露出期待

的眼神。

见此情景，姚父不失时机地试着与其交
谈， 没想到她说出了自己和父母的名字，且
称母亲为“俺娘”，典型的豫北口音！姚父立
即将喜讯告诉了儿子姚杰。姚杰随即安排民
警通过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查询，在驻马店警
方的协助下，判定该精神病妇女为驻马店正
阳县已失踪

6

年的罗某， 而且通过当地警方
联系上了她的家人。

8

月
5

日下午，罗某的父亲、舅舅和大姐等
从驻马店赶来。见到大姐，病情已得到好转的
罗某迈着蹒跚的脚步， 激动地喊了一声“俺
姐”。 姚杰的父亲向罗某家人讲述了事情的原
委，一旁的医护人员拉着罗某的手动情地告诉
其家人：“如果不是警察，她就没命了。”

激动人心的相聚之后，罗某的家人告诉
在场的人们，

6

年前的一天，罗某从驻马店独
自一人坐车到湖北，后来音讯全无，家人为
此寝食难安……

临走时，罗某的家人对新县警方和姚杰
一家人的热心相助念念不忘，拉着姚杰父子
和苏河派出所民警的手，一再表达他们不尽
的感激之情。

【后记】

目前， 罗某已被家人带回进一步治疗，

可惜的是，由于罗某说不清当初带走她的人
是谁，长什么样，并没有给破案提供线索。但
新县警方仍在继续调查，将竭尽全力把拐卖
罗某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息县公安局
举行结对帮扶“金秋助学”捐赠仪式

本报讯近日， 息县公安局在该县东岳镇杨庄村村部举行精
神文明结对帮扶“金秋助学”捐赠仪式。该村

25

名留守儿童在捐赠
仪式上接受了该局捐赠的一批书包、文具等物品。此次捐赠活动是
该局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结对帮扶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公安
机关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立警为公、一心为民的具
体体现，是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载体。

（杨云仙）

罗山县法院
召开民事审判工作经验交流会

本报讯
9

月
9

日下午， 罗山县法院召开民事审判工作经验交
流会暨民事审判工作推进会。会议总结和交流民事审判工作经验，

切实提高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会议要求：一是民事法官要切
实提高自身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二是积极落实
“一岗双责”，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断提高民事法官的公
正廉洁执法水平；三是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妥
善化解涉诉信访案件；四是建立疑难案件研讨机制，定期开展疑难
案件研讨活动，有效提高民事案件质量，确保民事审判工作为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董王超余婧）

市地税局
全面提升执法风险防范水平

本报讯（王进忠）今年以来，市地
税局通过改进工作方法、 增强责任
意识、 创新监督方式、 提升执法效
能，强化监督和考核手段，完善落实
税收执法责任制， 全面提升执法风
险防范水平。

该局一是加强教育培训， 增强
风险意识。今年

6

月份，该局邀请省
地税局“六五”普法讲师团，作了题
为“防范风险文明执法”的专题讲
座，在此基础上，各县区局层层组织
开展集中培训、 分散学习、 岗位练
兵、 典型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的培
训， 全面增强抵御和化解税收执法
风险的能力。二是加强检查督导，消
除执法隐患。 对税款征收、 税务稽
查、行政处罚、资格审批等环节加强

管理监督， 及时预警和纠正执法中
出现的偏差， 减少执法不到位带来
的风险隐患， 并对每个县区局解剖
一个中心税务所，从税收征管、办税
程序、纳税评估、纳税服务等各环节
进行调研检查，从中总结共性问题，

发现个性执法风险点，以点带面。三
是加强案卷评查，突出典型效应。组
织人员对执法案卷进行重点抽查，

共对
7

起应罚未罚的案件进行补罚
处理， 对

18

起未做备案的处罚事项
进行补充备案， 对规范税收执法行
为， 强化税务内部监督制约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信阳中级人民法院

派驻市信访接待大厅接待窗口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讯（蔡红莉张伟）为
积极响应市委“四家工作法”，深
入推进“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
法为民”和“群众观点大讨论”活
动， 在市委统一安排专人进驻信
访接待大厅法院接待窗口工作以
来， 信阳中级人民法院信访接待
大厅接待窗口工作成效显著。

半年来，该院接待窗口工作的
法官一直将“法院窗口代表的是法
院形象，是法院听取民意、获取民
声的重要平台” 这句话牢记心中。

在接访时，他们认真倾听信访人反
映问题，把窗口当作信访人倾诉的
平台；认真审查信访人提交的信访
材料，把窗口当作与信访人进行思
想交流的平台；认真帮助信访人分
析梳理案情，把窗口当作答疑解惑
的平台；认真办理信访人反映的问
题， 把窗口当作解决问题的平台。

办理信访案件时， 区别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方式， 与相关法院沟通了
解，能即时处理的即时处理；需到有
关业务庭室办理法律程序的， 与有
关业务庭室联系后， 告知信访人去
办理；不能及时处理的，协调沟通，

跟踪督办；对涉法涉诉、进入法律程
序的，以转办相关法院办理为主。

据统计，今年
3

月至
8

月份，该
院信访接待窗口共接待信访案件
81

件
150

余人次，法律咨询
63

件
90

人次。案件及时处理的
66

件，转交
办理的有

15

件， 其中协调解决到
位的有

18

件， 使涉诉来访群众感
受到“一站式”接待服务，使许多
有可能激化的矛盾得以化解，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信阳中级人民法院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一起涉诉合同纠纷案庭审

本报讯（彭晨任明乐）信阳中
级人民法院在当前开展的“群众观点
大讨论”活动中，结合审判工作实际，

以公开促公正，全面落实“十件实事”。

近日， 该院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旁听了一起合资、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
同纠纷案件的庭审， 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原告信阳市森宝木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信阳市成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9

日签订项目合作建设合同
书， 共同开发平桥区工业园产业园项

目。后双方发生纠纷，信阳市森宝木业
有限公司诉至该院，请求判决被告信阳
市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信阳市森宝木业有限公司实际出资

510

万元。被告信阳市成龙房地产有限公司
反诉请求驳回原告信阳市森宝木业有
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确认合同无效，并
赔偿损失

300

万元。

双方当事人从最初的亲密合作，

到因意见不合，产生分歧，引起纠纷诉
至法院，矛盾一步步激化，互不信任。

诉讼伊始， 信阳市成龙房地产有限公

司就分别向市人大、政协信访，要求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对本案的审理进行
个案监督。

为实现“阳光司法”，真正将“十件实
事”落到实处，庭审前，依法公开了庭审
时间、地点和案由，欢迎社会各界旁听案
件审理。 并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到庭参加旁听，进行监督。

该案在该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 市人大法工委主任肖治淮带领人大
代表和市政协共十余名代表、 委员旁听
了庭审。

□

刘泽勇

□

本报记者夏青云摄影报道


